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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实评字【2025】第 T11002号

2025年商洛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评价意

见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5年商洛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

项债券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专项债券实施方案”）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

告。委托方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专项债券平衡方案及编制依据，我

们的责任是对专项债券实施方案的资金充足性和稳定性予以评价。

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第 3111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等进行评价。商洛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对实施方案中收益预测及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

说明中披露。

2017年财政部公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提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内，各

地方按照各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着力发展实现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

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第四条规定，省、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行工具由省财政部门负责。省政府依

法承担专项债券的发行、管理及还本付息责任。2025年商洛市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即依据上述规定发行。

根据我们对实施方案中融资平衡方案及相关收益、支出假设证据的分析、审

核，我们认为这些假设为预测提供了合理基础。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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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商洛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

案财务评价

一、项目及单位概述

1.项目区位介绍

商洛市（Shangluo City），别称鹤城、上洛、商州。陕西省辖地级市，位于陕西省东南

部，秦岭南麓，与鄂豫两省交界。东与河南省的灵宝市、卢氏县、西峡县、淅川县接壤；南

与湖北省的十堰市郧阳区、郧西县相邻；西、西南与陕西省安康市的汉滨区、宁陕县、旬阳

市和西安市的长安区、蓝田县毗邻；北与陕西省渭南市的华州区、潼关县、华阴市相连。总

面积 19292平方千米，下辖 1区 6县。截至 2023年末，商洛市常住人口为 201.25万人。以

丹江川道为界，北部西北方言区；南部西南方言区。东部间杂中南方言音变；西部少有巴蜀

方言音变。

商洛市北部气候属暖温带，南部气候属亚热带。商洛市全区地形大体划分为川原、低山、

中山三大类，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早在旧石器时代，商洛市境内就有先民活动。秦朝至三

国五百年间，商县、上雒县（上雒侯国、上洛县）为今商洛市地区。隋唐时期属商州，1988

年 6月，改商县为县级商州市。2002年设地级商洛市。

商洛市人杂南北，文艺形式丰富。剧种有秦腔、花鼓、道情等，截至 2024年，有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个，分别是商洛花鼓、商洛道情、洛南静板书、仓颉造字。2019年全

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予商洛“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2.项目建设必要性

1）项目建设是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解决“停车难”问题的需要

项目的实施将大大的提升构峪、北客站等停车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停车难问题，提供

更便捷的停车服务；能有效地缓解动静态交通压力，增加停车空间，减少在道路上的寻找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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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时间或占道违规停车，化解交通拥堵，减少安全隐患，提升交通流动性，促进交通通畅，

从而使老城区居民生产生活和出行更加便捷，高效和安全；改善城区构峪、北客站、交通综

合物流园等居住环境、提高生活品质，防范安全隐患，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从而达到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的目标。

2）优化交通环境

减少道路拥堵。停车难导致车辆在路边随意停放，占用行车道，使道路变窄，增加了交

通拥堵的可能性。建设停车场能引导车辆规范停放，减少乱停乱放现象，保持道路畅通，提

高道路通行能力，使区域内的交通更加顺畅。

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乱停乱放的车辆容易遮挡视线，影响驾驶员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

的发生概率。停车场的建设有助于改善交通秩序，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保障行人和车辆的

安全。

3）提升城市形象和品质

改善区域环境。整齐有序的停车环境是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项目建设可以使构峪、北

客站、交通综合物流园等周边的环境更加整洁、美观，提升区域的整体形象，为居民和游客

提供更好的生活和旅游环境，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4）项目建设是实现汽车产业升级，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需要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汽车工业得到高速发展，在传统汽车的技术上有了很大提高，

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产销国，但仍然不是一个汽车强国。长期以来，我国的汽车制造业水平

一直落后西方发达国家，技术上受到国外诸多知识产权的制约和围堵，据有关资料显示，我

国传统汽车中属于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品牌的大约只有 30%左右，没有形成具有竞争力的自

主核心技术，限制了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拉大了我国汽车制造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

据业内有关专家分析，目前我国传统汽车技术水平与国外相比仍有 20年的差距。

近年我国在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及关键核心部件领域都取得了突

破，与国外的先进技术水平和产业化程度差距相对较小，新能源汽车产业正进入新的高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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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具备了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是我们赶超发达国家汽

车工业水平、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难得的历史机遇。

5）项目将推动商洛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是以电动车的生产、运行为核心的高技术产业群，学科涉及机械、

动力、材料、电力等方面。在这个产业群中，充电站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是整个新

能源电动汽车产业链条中重要的一环，直接关系到新能源汽车能否由实验阶段进入示范推广

应用阶段，关系到整个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能否兴旺发展。通过充电站的建设不仅能够普及

电动汽车知识，提高社会对电动汽车的认知和接受度具有明显的示范意义，而且能够直接推

动商洛市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和完善。

6）项目将有益于改善能源结构

中国每年对石油的需求增长量占全球需求增长量的 41%，而新增石油需求的 2/3用于交

通运输业；中国对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已高达 40-50%，每年需进口 1.2-2亿吨石油，据测算，

进口的原油有 30%左右被汽车消耗掉。本项目将促进当地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电动汽车

不用消耗石油，因此，使用电动车辆对减少石油资源消耗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于建立资

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7）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需要

保护欲改善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十

四五”期间我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

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 13.5%、18%，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森林覆盖

率提高到 24.1%，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合

理开发和节约使用自然资源，改进资源利用方式，调整资源配置结构，提高资源利用率，都

是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有效途径。

新能源充电桩的建设，促进电动汽车使用，有效减少常规能源尤其是石油资源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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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势在必行的。

3.项目所在位置

项目位于项目选址分别为构峪村口、北客站广场、通江北路等 15个公共站点及城镇周

边。

4.项目名称

商洛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

根据《商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商洛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

计及概算的批复》（商发改审批发(2025)113号），本项目建设内容为：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在商洛市 15个公共站点(含构峪村口、北客站广场、通江北路等)建

设 450台充电桩及 1个市级运营监管平台，配套建设智能消防、电力系统(接入线路变电站

及变压器)等附属工程。

6.总投资

项目概算总投资为 7,242.14万元，其中工程费用为 6,212.14万元，占总投资的 85.78%；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49.90万元，占总投资的 7.59%，预备费 338.10万元，占总投资的 4.67%，

建设期利息 142.00万元，占总投资的 1.96%。

项目投资概算表，见表 1-1。

表 1-1项目总投资概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概算 占比

一 建安工程费用 6212.14 85.78%

二 建设工程其他费 549.90 7.59%

三 预备费 338.10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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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设期利息 142.00 1.96%

五 总投资 7242.14 100%

7.项目实施单位

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商洛市交投资源科技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8.项目主管部门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商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9.项目批复情况

截至目前，本项目已完成项目建议书批复、可研批复、初设批复、稳评、土地手续等手

续文件。本项目的立项及批复情况详见表 1-2。

表 1-2立项及批复情况表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批号

1
《商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商洛市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商发改审批发(2025)82号

2
《商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商洛市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商发改审批发(2025)106号

3
《商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商洛市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
商发改审批发(2025)113号

4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报告表》 /

5 《土地手续》 /

10.资金筹措方案

本项目总投资 7,242.14万元。资金构成为：

（1）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6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49.71%；

（2）项目自有资金为 3,642.14万元，占总投资的 50.29%，来源为项目单位自筹，根据

项目实施进度逐步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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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投资估算详见表 1-3。

表 1-3资金筹措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资金来源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1 专项债券 3600.00 3600.00 0.00 0.00

2 自有资金 3642.14 500.00 1700.00 1442.14

3 合计 7242.14 4100.00 1700.00 1442.14

11.专项债券拟发行计划

本项目拟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从社会筹资 3,600.00万元。发行计划为 2025年发行 30

年期专项债券 3,600.00万元。本项目债券发行计划详见表 1-4。

表 1-4本次方案债券发行计划表

发行年份 发行额度（万元） 发行期限

2025年 3,600.00 30年期

合计 3,600.00 /

12.项目实施进度

根据本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拟定建设期从 2025年 11月至 2027年 11月。其中，

2025年 11月前为项目前期准备阶段；

2025年 11月至 2027年 10月为项目施工及设备安装阶段；

2027年 11月为竣工验收交付阶段。

二、预测性信息的基本假设条件

1.预测期内国家及地方政策、法律行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不

发生重大变化。

2.预测期内项目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3.项目涉及的相关手续能够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项目各项支出按照相关要求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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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期支付。

4.预测期内出现的年度资金缺口能够由政府性基金收入统筹安排解决。

5.预测期内项目经营收入可按照项目资金平衡方案如期、如量完成。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评价要素

2017年 6月财政部发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要求，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

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

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2025年商洛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需要在满足地方政府专

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预期未来收益来源的客观性、资金筹措的稳定性（持续

稳定的现金流入）和充足性（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以及实施方案风险控制

应对措施的可行性、适当性。

1、预测收益的客观性

根据《2025年商洛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项目

本次申请发行专项债券收益来源于本项目建成使用后的充电桩服务费收入和广告位收入。项

目收入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

预【2017】89号）等相关规定。收入能够按照客观历史数据及预期假设进行合理预计。因

此，项目本次申请发行专项债券预期收入预测结果客观、合理，在满足基本假设的条件下符

合项目实际情况。

2、与项目相关的收支、利息情况

（一）项目预期收入预测

项目的收入来源主要为充电桩服务费收入和广告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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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电桩服务费收入

本项目充电桩的收入包括电费和充电服务费，基于电费为代收性质，故本次测算对充电

桩使用所消耗的电费收入和成本均不计算，仅指充电服务费收入。根据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印发《陕西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的通知(陕发改能电力

〔2024〕952号)，通知要求乘用车充换电服务费上限标准为 0.4元/千瓦时。本项目机动车

充电收费标准参考以上充电服务费标准以及当前周边同类型项目平均水平，充电桩服务费保

守估计按 0.40元/千瓦时测算，平均每天有效使用时间 8小时。

停车场每天全部充电桩使用率首年为 34%，以后每年使用率增加 2%，直至达到 42%稳

定状态为止。每个充电充电桩每天使用率 30%，以后每年使用使用率增加 2%，直至到 40%

的稳定状态为止，运营期每年按 360天计算。

计算公式：充电桩收入=充电桩数量*每天全部充电桩使用率*单个充电桩每天使用率*

每车每小时充电量*每天有效使用时间*年充电桩开放天数*单价。

经测算，项目运营期内充电桩服务费收入合计 14,272.07万元。

2、广告位收入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可在充电桩上投放广告，按照充电桩数量的 10%设置广告位，共 45

个，出于谨慎性原则，本项目计算 35个广告位，用来推送商洛市地方特色或企业宣传广告，

助力当地工商业发展，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大众。经调研，商洛市的小型广告目前的价格水平

为 750-850元/个/月左右，但广告收入受市场影响较大，结合商洛市实际情况，按照与意向

单位达成的合作意向。出于谨慎性原则，本项目租赁单价按 750元/个/月测算，测算时考虑

后期随着经济水平增长的因素，广告收入单价按照每五年增长 50元测算。项目运营期首年

负荷率为 60%，之后逐年增长 5%，直至达到 80%峰值。

经测算，项目运营期内广告位收入合计 815.3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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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周边广告位出租收入调查情况表

名称 单价（元/处/月）

商洛市国际会议中心停车场广告位 850

商州区晨光丹江一品地下停车场 780

经测算，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入合计为 15,087.41万元。

（二）项目运营支出预测

本项目预期支出主要包括运营支出、经营税收支出两部分，其中运营支出包括工资福利

费、外购燃料及动力费、维修及更换设备费用、管理费等；经营税收支出包括增值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所得税。本项目业务活动预期支出预测如下：

（1）运营支出

①工资福利费

本项目定员 6人，根据《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陕人社发〔2023〕16号，商洛市执行二类标准，全日制最低月工资标准为 2050元/月，非

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 20元。本项目按人均工资及福利费 3000元/月计算，每五年涨

幅 3%，经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产生工资福利费共计 653.75万元。

②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动力费主要包括电费，本项目运营期首年耗电量约 1.12万度，根据《陕西电费收费标

准》，本项目电价按照 0.5609 元/度计算。项目运营期动力费按每年 1%增长率保守计算。

经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产生外购燃料及动力费共计 20.24万元。

③维修及更换设备费用

本项目维修及更换设备费用主要为运营时设备设施维修维护和更换的费用，项目运营期

前两件设备在质保期内，不安排维修及更换设备费用，第三年起按固定资产原值的 2%计算，

往后每年增长 1%，经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产生维修及更换设备费用共计 3,556.6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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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④管理费

管理费包括基本办公费用与基本秩序、卫生维持费，按当年总收入的 3%计算；经测算，

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管理费合计为 452.62万元。

（2）经营税收支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充换电业务相关税率要求，

各单位自 2022年 5月 1日起，充换电业务中电费和充电服务费统一按照 13%的税率申报缴

纳增值税，适用城建税率为 5%，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征收比例为 3%、2%。经测

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产生经营税收支出共计 1,880.17万元。

经测算，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支出合计为 6,563.40万元。

（三）发行费用

本项目债券发行费用按照债券发行计划中发行金额的 1‰预计，预计 2025年债券发行

费用为 3.60万元。

（四）债券利息

按照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2025年申请 30年期专项债券 3,600.00万元，以年利率

3.0%预计每年利息支出，利息按每半年支付一次。本项目通过发行债券达到项目总投资

49.71%，符合投资需求，债务利率按照 3.0%计算，根据债券发行计划及利率计算每年财务

费用。债券发行计划为 2025年申请 30年期专项债券 3,600.00万元，总利息为 3,240.00万元。

5、资金充足性

按照本项目在计算期内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项目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净现

金流。在项目存续期内各年度收入预测金额大于年度净现金流。按照预计条件的资金测算平

衡结果，项目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为 8,524.01万元，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为 6,840.00万元，

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倍数≈1.25倍，项目收益能够完全覆盖融资款项的偿还，还

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资金测算表平衡表如下表 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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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资金测算平衡表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合计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一 现金流入 22329.55 4100.00 1700.00 1470.16 378.80 423.91 471.53 521.62 549.43 549.43 549.43 549.43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15087.41 0.00 0.00 28.02 378.80 423.91 471.53 521.62 549.43 549.43 549.43 549.43

2 融资活动现金流入 3600.00 36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1 债券融资款 3600.00 36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 其他融资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资本金投入 3642.14 500.00 1700.00 1442.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 现金流出 20429.54 4100.00 1700.00 1448.32 188.80 205.73 323.33 332.33 338.48 339.72 340.97 342.22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6563.40 0.00 0.00 6.18 80.80 97.73 215.33 224.33 230.48 231.72 232.97 234.22

2 项目建设现金流出 7022.54 4096.40 1592.00 1334.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6843.60 3.6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3.1 债券发行费用 3.60 3.6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2 偿还债券本金 36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3 支付债券利息 3240.00 0.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3.4 偿还其他融资本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5 支付其他融资利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 当期现金结余 1900.01 0.00 0.00 21.84 190.00 218.19 148.19 189.29 210.94 209.71 208.46 207.20

四 期初现金 0.00 0.00 0.00 0.00 21.84 211.84 430.03 578.22 767.51 978.46 1188.16 1396.62

五 期末现金 0.00 0.00 0.00 21.84 211.84 430.03 578.22 767.51 978.46 1188.16 1396.62 16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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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合计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2044年 2045年 2046年

一 现金流入 22329.55 549.43 551.11 551.11 551.11 551.11 551.11 552.79 552.79 552.79 552.79 552.79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15087.41 549.43 551.11 551.11 551.11 551.11 551.11 552.79 552.79 552.79 552.79 552.79

2 融资活动现金流入 36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1 债券融资款 36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 其他融资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资本金投入 3642.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 现金流出 20429.54 343.49 345.65 346.94 348.25 349.57 350.91 353.14 354.50 355.88 357.26 358.66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6563.40 235.49 237.65 238.94 240.25 241.57 242.91 245.14 246.50 247.88 249.26 250.66

2 项目建设现金流出 7022.5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6843.6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3.1 债券发行费用 3.6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2 偿还债券本金 36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3 支付债券利息 3240.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3.4 偿还其他融资本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5 支付其他融资利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 当期现金结余 1900.01 205.94 205.46 204.16 202.86 201.54 200.20 199.64 198.29 196.91 195.52 194.13

四 期初现金 0.00 1603.83 1809.77 2015.23 2219.39 2422.24 2623.78 2823.99 3023.63 3221.92 3418.83 3614.35

五 期末现金 0.00 1809.77 2015.23 2219.39 2422.24 2623.78 2823.99 3023.63 3221.92 3418.83 3614.35 38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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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合计 2047年 2048年 2049年 2050年 2051年 2052年 2053年 2054年 2055年

一 现金流入 22329.55 554.47 554.47 554.47 554.47 554.47 556.15 556.15 556.15 556.15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入 15087.41 554.47 554.47 554.47 554.47 554.47 556.15 556.15 556.15 556.15

2 融资活动现金流入 36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1 债券融资款 36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 其他融资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资本金投入 3642.1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二 现金流出 20429.54 360.99 362.42 363.87 365.32 366.80 369.22 370.73 372.25 3973.79

1 业务活动现金流出 6563.40 252.99 254.42 255.87 257.32 258.80 261.22 262.73 264.25 265.79

2 项目建设现金流出 7022.5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融资活动现金流出 6843.6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3708.00

3.1 债券发行费用 3.6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2 偿还债券本金 36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600.00

3.3 支付债券利息 3240.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108.00

3.4 偿还其他融资本金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5 支付其他融资利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 当期现金结余 1900.01 193.48 192.05 190.60 189.14 187.67 186.93 185.42 183.90 (3417.64)

四 期初现金 0.00 3808.47 4001.95 4194.00 4384.60 4573.74 4761.41 4948.33 5133.75 5317.65

五 期末现金 0.00 4001.95 4194.00 4384.60 4573.74 4761.41 4948.33 5133.75 5317.65 19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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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风险评估及应对措施评价

本项目影响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工期变化产生的风险、项目

投资的变化产生的风险、工程事故产生的风险、收入支出变动风险、自然风险、政策风险、

运营管理风险、社会风险、利率波动风险等，针对上述风险因素，商洛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制定了切实可行、合理充分的风险应对措施，可以有效化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

类风险。

五、总体评价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结合《2025

年商洛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分析，我们认为在满足本

报告各项假设条件的情况下，申请发行的专项债券可以为项目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保

证项目按照计划实施。同时，本项目建成使用后的收入主要为充电桩服务费收入和广告位收

入。项目后续资金回笼为项目提供持续、稳定、充足的现金流入可以满足项目还本付息及日

常运营需求，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风险应对措施能够有效化解项目实施过程

中存在的风险。我们未注意到《2025年商洛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

券实施方案》在债券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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